附表1
[bookmark: _Hlk192604363][bookmark: _Toc211320835][bookmark: _Toc389742313]弘光科技大學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申請入學繳交資料檢核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僑居地：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E-mail： 	
	項次
	繳交表件
	張數
	核對
勾選

	一
	資料檢核表(附表1)
	
	

	二
	入學申請表(附表2)
	
	

	三
	語言能力調查表(附表3)
	
	

	四
	身分及學歷資格聲明書(切結書) (附表4)
	
	

	五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僅港澳學生須填寫) (附表5)
	
	

	六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未曾在臺設有戶籍切結書(附表6)
(僅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須填寫)
	
	

	七
	身份證明文件
(一)、僑生
1. 僑居地居留證件影本(如身份證、護照)。
2. 中華民國護照及僑居身份加簽影本。

(二)、港澳生
1. 港澳護照及永久居留資格證件影本。
2. 在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影本。
3. 在大陸地區出生者，另需檢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
之個人資料頁影本。
	
	

	八
	在學證明或同等學歷證明文件或中學畢業證書影本
(申請春季班應屆畢業生須在2026年2月入學前取得正式畢業證書)
	
	

	九
	繳交歷年成績單(需蓋教務處戳章或保薦單位戳章)
1. 應屆畢業生，繳交中四、中五(或高一、高二)兩年成績單正本。
2. 中學已畢業者，繳交中學最後三年(中四~中六或高一~高三)
	
	

	十
	申請動機及自傳

	
	

	十一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料
	
	

	十二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附表7)
	
	


【本表請下載後填寫，簽名後再掃描成 PDF 檔，並放置於申請表件第一頁】

附表2
[bookmark: _Toc211320836][bookmark: _Hlk192604510]弘光科技大學115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入學申請表】

報名身份別(請勾選)：□僑生  □港澳生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申請就讀
志願序
	第一志願系所
	

	
	第二志願系所
	無則免填

	申
請
人
資
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
	
	請貼妥近6個月內 2吋(直4.5cm 橫 3.5cm) 彩色正面照片。
勿用生活照、影印或模糊不清之照片。

	
	籍貫
	 	省 	縣(市)
	出生地
	
	

	
	中華民國
	身份證號
	無則免填
	護照No.
	無則免填
	

	
	
僑居地
	國別
	
	
居留時間
	□從出生迄今
□西元     	年到達現居地
	

	
	
	ID No.
	
	
	
	

	
	
	護照 No.
	無則免填
	國籍
	
	

	
	通訊地址
	

	
	E-mail
	
	WhatsApp / Line / WeChat :

	
	通訊電話
	

	求學   歷程
	小學名稱
	
	就讀時間
	共 	年

	
	中學名稱
	
	就讀時間
	共 	年

	
	大學名稱
	
	就讀時間
	共 	年

	最高
學歷
	學校名稱
	
	學校國別
	

	
	學校網址
	
	畢業年月
	西元 	年 	月

	家長資料
	
父親
	中文姓名
	
	
母親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國籍
	
	
	國籍
	

	在臺聯絡人
	姓名
	無則免填
	關係
	無則免填

	
	地址
	無則免填
	電話
	無則免填

	是否為身心障礙人士或需「特殊照護」或「特殊教育」者：□否 □是（說明：	）

	注意事項：
1. 所填資料務必正確屬實，錄取結果通知書將E-mail至您所填寫的信箱。
2. 凡報名參加本項招生申請者，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可向申請者取得其個人資料及相關檔案。申請者之報名資料僅作為本校招生、學籍及相關統計研究與教育行政目的使用，並同意將個人資料提供主管機關(僑務委員會、教育部、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內政部移民署)使用，其餘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理。

	申請人簽名：
（請勿使用電子簽名）
本人已閱讀並清楚招生簡章規定。 	年 	月 	日
	家長簽名：
未滿十八歲者，
需以家長為法定代理人聯名具結 	年 	月 	日


【本表請下載後填寫，簽名後再掃描成 PDF 檔，並放置於申請表件第二頁】
[bookmark: 附表_3]附表3
[bookmark: 弘光科技大學_114_學年度度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bookmark: _Hlk192604903][bookmark: _Toc211320837][bookmark: _Hlk192604892]弘光科技大學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語言能力調查表

	[bookmark: _Hlk192604912]華語文能力自我評估/Chinese Proficiency Self-Assessment

	聽/Listening
	□優/Excellent
	□ 佳/Good
	□ 尚可/Average
	□ 差/Poor

	說/Speaking
	□優/Excellent
	□ 佳/Good
	□ 尚可/Average
	□ 差/Poor

	讀/Reading
	□優/Excellent
	□佳/Good
	□ 尚可/Average
	□ 差/Poor

	寫/Writing
	□優/Excellent
	□ 佳/Good
	□ 尚可/Average
	□ 差/Poor

	您是否參加過中文語文能力測驗?
Have you ever taken a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 是/Yes
· 否/No
	您參加的測驗名稱?
The name of the test you participated in?
	

	
	
	成績/Scores
	

	中文能力證明:（若您具備相關證明，請附上中文檢定考試成績單、中文課程修習證明，或中文背景自述信等文  
                  件，將優先列入審查考量)。

	英語文能力自我評估
English Proficiency Self-Assessment

	聽/Listening
	□優/Excellent
	□ 佳/Good
	□ 尚可/Average
	□差/Poor

	說/Speaking
	□優/Excellent
	□ 佳/Good
	□ 尚可/Average
	□ 差/Poor

	讀/Reading
	□優/Excellent
	□ 佳/Good
	□ 尚可/Average
	□ 差/Poor

	寫/Writing
	□優/Excellent
	□ 佳/Good
	□ 尚可/Average
	□ 差/Poor

	
您是否參加過英語文能力測驗?
Have you ever taken an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是/Yes
□否 /No
	您參加的測驗名稱?
The name of the test you participated in?
	

	
	
	成績/Scores
	


[bookmark: 附表_4]【本表請下載後填寫，簽名後再掃描成 PDF 檔，並放置於申請表件第三頁】


附表4
[bookmark: _Hlk192605336][bookmark: _Toc211320838]弘光科技大學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身分及學歷資格聲明書(切結書)

[bookmark: _Hlk192605378]本人 	（請填寫中文姓名）已詳讀簡章規定，本人身分資格及學歷資格均符合相關規定，茲提供相關身分證明及學歷證件作為審查，且本人所提供報名及審查資料，內容皆屬實，經審查後如有以下情形，本人同意至2026年 2 月 1 日止應遵守相關資格規定，否則由貴校撤銷錄取資格。
1. 僑生申請時未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及第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海外期間之規定。
2. 港澳生申請時未符合「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第二條有關「最近連續居留境外六年以上」及第三條所定連續居留境外期間之規定。
3. 港澳據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申請時尚未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十三條之一有關「最近連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六年以上」及第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海外期間之規定。另，港澳生同意於錄取報到後之身分資格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有關「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旅行證照者，或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旅行證照或雖持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理前於澳門取得者」之規定。
4.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則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十三條之一有關「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之規定。
5. 除上述身分資格外，本人所提學歷審查資料亦皆符合簡章學歷資格，驗證時亦必提具與報考學歷相符並經相關單位核驗之文件備查。

此致
弘光科技大學

	考
	生	簽
	名：
	（請勿使用電子簽名）

	法定代理人(家長)簽名：

	身分證號或護照號碼：

	國
	別 或 地 區
	別：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日
	
	期：
	西元 	年 	月 	日

	註：未滿十八歲者，須以家長為法定代理人聯名具結



【本切結書請列印後填寫，再掃描成 PDF 檔上傳，並放置於申請表件第四頁】
[bookmark: 附表_5]

附表5
[bookmark: _Hlk192605651][bookmark: _Toc211320839]弘光科技大學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bookmark: _Hlk192605687]本人               (中文姓名)為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於西元2026-2027年赴臺就學。本人確認報名時符合下列各項勾選情況（請就以下問項逐一勾選）：
一、本人具有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二、以簡章報名截止日往前推算，本人符合下列最近連續居留境外之年限規定：
註：所稱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至「連續居留」係指每曆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來臺停留時間不得逾120日。
□最近連續居留境外8年以上。
□最近連續居留境外已滿6年但未滿8年。
□最近連續居留境外未滿6年。
□計算至西元2026 年8 月1 日止始符合最近連續居留境外滿6年(申請就讀大學醫學系、牙醫學系及中醫學系者須滿8年） 。
三、承上題，最近連續居留境外期間曾否在臺灣停留超過120日？
□是，本人另檢附                            證明文件。
□否。
四、確認您的報名身份是「港澳生」或「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只能填寫一種）
	□港澳生(以下4 擇1)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以下3擇1)

	□本人具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本人具有英國護照，兼具香港永久居留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6年以上

	□否，本人無葡萄牙護照、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香港、澳門護照以外之旅行證照。
	□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護 照日期為：1999年12月20日後取得，兼具澳門永久居留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6年以上。

	□是，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護照日期為：1999年12月19日(含)前取得(錄取後需檢附澳門特區政府身份證明局開立之「個人資料證明書」始得申辦赴臺就學簽)。
	1. 

	□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家)護照或旅行證照，同意於錄取分發後放棄外國護照或旅行證照。
	□本人具有_________(請填寫國家)護照或旅行證照，兼具香港、澳門永久居留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6年以上。(申請就讀大學醫學系、牙醫系及中醫學系者需滿8年)。(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bookmark: _Hlk192606150]本人確認前述填報資料均屬實，如有誤報不實致報名資格不符情事，其責任自負，絕無異議。

	立
	聲
	明
	書
	人：
	（請勿使用電子簽名）

	法定代理人(家長)簽名：

	港澳永久居民身分證號：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日
	
	
	
	期：
	西元 	年 	月 	日

	註：未滿十八歲者，需以家長為法定代理人聯名具結


【本確認書請列印後填寫，再掃描成 PDF 檔上傳，並放置於申請表件第五頁】
[bookmark: 附表_6]附表6
[bookmark: 弘光科技大學_114_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bookmark: _Hlk192606319][bookmark: _Toc211320840]弘光科技大學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未曾在臺設有戶籍切結書
[bookmark: _Hlk192606351]
本人                   (請填寫中文姓名) 具有                 (請填寫香港或澳門) 永久居留資格，兼具                  (請填寫所持外國國籍之國別)國籍，申請於西元2026-2027年來臺就學，已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23 條之1 規定：「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留香港、澳門或海外6年以上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大學校院，於相關法律修正施行前，其就學及輔導得準用本辦法規定。但就讀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8年以上。」，並經本人確認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請准予先行報名，如經查證未符合前項「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第23條之1規定，本人自願放棄就學資格，絕無異議。


此致
弘光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簽名：
	（請勿使用電子簽名）

	法定代理人(家長)簽名：

	港澳永久居民身分證號：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日
	期：
	西元 	年 	月 	日

	註：未滿十八歲者，須以家長為法定代理人聯名具結



【本切結書請列印後填寫，再掃描成 PDF 檔上傳，並放置於申請表件第六頁】



附表7
[bookmark: _Toc211320841]弘光科技大學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bookmark: _Hlk195778442]編號: FM-11400-A18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記錄編號:        	- 	       
本同意書說明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理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若您未滿十八歲，應於您的法定代理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方得使用本服務，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1. 個人資料之蒐集及當事人權利：
1-1 本校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依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料。
1-2 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1-3 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所有類別。
1-4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1-5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益。
1-6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利：
1-6-1 查詢或請求閱覽。
1-6-2 請求製給複製本。
1-6-3 請求補充或更正。
1-6-4 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
1-6-5 請求刪求。
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之。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者，本校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若您欲執行上述權利時，請參考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
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校連繫。但因您行使上述權利，而導致權益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2. 個人資料之搜集目的：
2-1 本校為執行代號○○一、○○二、○一二、○三一、○三五、○三六、○三八、○四三、○五七、○五八、○五九、○六三、○六四、○六九、○七八、○八○、一〇七、一〇九、一一四、一一六、一一八、一三〇、一三七、一四六、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一五九及一七六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特定目的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2 當您的個人資料利用方式與當初本校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以拒絕向本校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益。
2-3 本校利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至相關業務中止，地區為台灣地區，對象為自行使用， 方式為公告。
3. 個人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 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4. 同意書之效力：
1-1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您如違反本同意書條款時，本校得隨時終止對您所提供之所有權益或服務。
1-2 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利，本校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校網頁（站）公告修改之事實，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勿繼續接受本服務。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該等增訂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1-3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5.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理，並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當事人簽名:                                                    （請勿使用電子簽名）
機密性等級：敏感
FM-11400-A18
表單修訂日期：107.2.2
保存期限：至依附的文件作廢為
【本同意書請列印後填寫，再掃描成 PDF 檔上傳，並放置於申請表件第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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